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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分别参与义龙庆高速公路义乌至

龙泉段（金华段）以及G92杭州湾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甬舟高速公路

复线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项目投标。2025年08月21日，招标人公示了评标结果，下属

公司分别为上述项目部分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中标项目概况

（一）义龙庆高速公路义乌至龙泉段（金华段）

1.拟中标工程概况：本项目路线起点位于义乌市城区东南G1512甬金高速徐村互通处，

设徐村复合式枢纽与其交叉，起点桩号K0+000。途经义乌市江东街道、佛堂镇、赤岸镇，东阳

市画水镇，永康市唐先镇、象珠镇、西城街道、花街镇，武义县白洋街道、泉溪镇、熟溪街道、大

田乡、王宅镇、俞源乡、坦洪乡、桃溪镇、柳城镇、西联乡等。本项目路线终点位于牛头山金华

市与丽水市交界处，武义县西联乡牛头山隧道内，顺接义龙庆高速公路丽水段起点，终点桩号

K105+298（ZK105+343）（金华段右线终点K105+298=丽水段右线起点K105+203，长链长度

95m，金华段左线终点ZK105+343=丽水段左线起点ZK105+251，长链长度92m），路线全长约

105.298km。其中，义乌市境内长约16.457km，东阳市境内长约1623km（均为隧道段），永康市

境内长约 29.493km，武义县境内长约 57.725km。全线共设置互通连接线 7 条，全长约

11.7km。本项目概算总投资约296.31亿元，建安费约174.28亿元。

2.拟中标工程标段：义龙庆高速公路义乌至龙泉段（金华段）第TJ02、TJ04、TJ07标段。

3. 公 示 媒 体 ：浙 江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服 务 平 台（https://ggzy.zj.gov.cn/jyxxgk/002001/
002001004/20250821/b72f0f1e-1004-4bf3-ace5-079ef99d7e34.html）。

4.招标单位：浙江金华义龙庆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5.拟中标候选人：第TJ02标段中标候选人：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第TJ04标段中

标候选人：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TJ07标段中标候选人：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

限公司。

6.拟中标价：第TJ02标段拟中标价：人民币1,426,777,045.00元；第TJ04标段拟中标价：人

民币1,871,366,666.00元；第TJ07标段拟中标价：人民币1,456,125,843.00元。

7.项目工期：第TJ02标段为1,462日历天；第TJ04、07标段均为1,158日历天。

8.公示时间：2025年08月21日至2025年08月25日。

9. 质量要求：标段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合格且 95 分及以上，分项工程合格率

100%；标段工程竣工验收的质量评定：优良且92分及以上。同时，TJ02标段工程交工、竣工

验收质量评定还包括路面行驶质量指数RQI≥95.5。
10.安全目标：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人员零死亡。

（二）G92杭州湾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甬舟高速公路复线宁波戚

家山至舟山金塘段）

1.拟中标工程概况：G92杭州湾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甬舟高速

公路复线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主线长约 18km，其中宁波段长约 5.5km，舟山段长约

12.5km。路线起点桩号ZK9+120（YK9+120），设置金塘海底隧道下穿宏源路，盾构隧道上穿

在建甬舟铁路盾构隧道，后在富山路下方埋设，与在建甬舟铁路隧道共廊带平行布置入金塘

水道，其中海中段结构水平净距46～466m。公路隧道穿金塘水道至舟山金塘岛大浦口登陆，

于金塘镇西侧、里小湾山塘位置出洞，洞口设置断链（其中左线长链 0.043m，右线短链

0.061m），路线向东北延伸，于化成寺水库交甬舟高速设金塘枢纽，接甬舟高速公路复线金塘

至大沙段工程，路线终点桩号ZK27+181.929（YK27+168.806）。项目概算总投资约 156.05亿

元。

2.拟中标工程标段：G92杭州湾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甬舟高速

公路复线宁波戚家山至舟山金塘段）第TJ01、TJ04标段。

3. 公 示 媒 体 ：浙 江 省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服 务 平 台（https://ggzy.zj.gov.cn/jyxxgk/002001/
002001004/20250821/2c7e9bad-7f9b-4154-b87c-bea2d00aeceb.html）。

4.招标单位：浙江甬舟复线二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5.拟中标候选人：第TJ01标段中标候选人：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J04标段中标候选人：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6.联合体分工：第TJ01标段：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人名称）承担北仑侧工作

井、部分明挖暗埋段、盾构海底隧道左线等专业工程，占总工程量的51.5%；浙江交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成员名称）承担北仑侧路基、明挖U型槽、部分明挖暗埋段、盾构海底隧道右线等

专业工程，占总工程量的48.5%。

7.拟中标价：第TJ01标段拟中标价：人民币3,919,197,177.00元；第TJ04标段拟中标价：人

民币1,425,555,580.00元。

8.项目工期：第TJ01标段1,672日历天；第TJ04标段为49个月（1,491日历天）。

9.公示时间：2025年08月21日至2025年08月23日。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拟中标项目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能够巩固公司在长三角地区市场竞争力和市场

占有率，若上述拟中标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项目尚处于公示期，最终能否取得《中标通知书》并签署合同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8月23日

证券代码：002061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25-067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822 公司简称：嘉澳环保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

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嘉澳环保

股票代码

603822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吴逸敏

0573-88623001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一期工业区
崇福大道761号

wuyimin_jahb@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华小燕

0573-88623001

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一期工业区
崇福大道761号

huaxiaoy@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6,497,841,553.48

395,576,002.29

本报告期

1,298,322,232.10

-97,362,252.31

-78,234,718.66

-79,341,339.24

51,750,798.37

-14.82

-1.0183

-1.0183

上年度末

5,956,015,533.61

613,800,122.90

上年同期

759,242,105.67

-103,578,927.41

-74,699,544.24

-75,696,641.34

364,194,241.37

-7.38

-0.9682

-0.968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9.10

-35.5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7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85.7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桐乡市顺昌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 股 比 例
(%)

38.84

持股
数量

29,835,498

7,469

/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质押 22,300,000

桐乡中祥化纤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
晋信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胡亚华

薛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港股通双核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澳
周期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李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
龙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1.55

1.48

1.48

1.22

1.10

1.07

1.04

0.92

无

无

3,841,200

1,187,500

1,138,500

1,135,227

939,100

846,000

819,700

801,744

706,576

0

0

0

0

0

0

0

0

0

无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未知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5-048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8月19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5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丁小红女士主
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和批准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报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已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4、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5-047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澳环保”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于2025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由董事长沈健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
出席会议的人数为4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5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电话通知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
达。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和批准202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报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2025-049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其《第十三号一一化工》、《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
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环保增塑剂

环保稳定剂

生物质能源

产量（吨）

35,627.015

2,378.465

141,107.680

销量（吨）

39,644.957

2,266.910

86,410.723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33,894.42

2,523.77

93,018.86

注：生物质能源的产量未包含集团公司自用的产量。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环保增塑剂

环保稳定剂

生物质能源

2024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
吨）

9,081.23

12,018.19

7,375.88

2025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
吨）

8,549.49

11,133.07

10,764.74

变动比例（%）

-5.86

-7.36

45.95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大豆油

辛醇

废动、植物油脂

2024 年半年度平均采购价
（元/吨）

7,547.16

10,271.92

5,559.30

2025 年半年度平均采购价
（元/吨）

7,621.78

6,904.73

6,615.14

变动比例（%）

0.99

-32.78

18.99

注：辛醇主要系公司酯化工艺环保增塑剂的原料，大豆油主要系环氧大豆油
环保增塑剂的原料，非同一环保增塑剂品种。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半年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四、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

等数据未经审计，也并未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
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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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李卫国先生函告，获悉李卫国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

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李卫国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1,800,000

3,000,000

3,300,000

8,1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0.34%

0.57%

0.62%

1.53%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08%

0.13%

0.14%

0.34%

起始日

2024年1月10日

2024年2月2日

2024年4月16日

-

解除日期

2025年8月
20日

-

质权人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

注：上表中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李卫国及
其一致行
动人李兴

国

持股数量
（股）

541,712,242

持股
比

例

22.68%

累计被质
押股份数
量（股）

384,272,
200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70.94%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16.0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合
计数量（股）

384,272,2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10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23,027,465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4.63%

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记合计数量及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合计数量均

为高管锁定股。

如上表所示，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541,712,2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68%，完成本次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所持公司股份为 384,
272,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09%，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0.94%。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41,712,242股。未来一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55,592,2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65.64%，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14.89%，融资余额剩余为1,548,175,385元，其中，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为246,307,5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5.4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31%，融资余额剩余

为1,064,450,385元。上述质押陆续到期后可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质押展期、质押置换、自有资

金等方式偿还。

3、李卫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兴国先生目前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李卫国先生看好公司长期发展，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目前不存在引发平仓的情形。

在质押期间，若出现平仓风险，李卫国先生将及时通知公司进行信息披露。

5、李卫国先生股份质押事项未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

生实质性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变动情况及风险，并及时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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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1、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雄安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河北雄安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

发银行河北雄安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唐

山技术公司”）之间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每笔债权合同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前述担保的最

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不超过等值人民币7,000万元。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常德天鼎丰”）之间主合同项下一系列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止。前述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不超过等值人民币3,000万元。

3、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沈阳分行”）签署《最高额

保证合同》，公司为中信银行沈阳分行与公司全资子公司锦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锦州东方雨虹”）在一定期限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前述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2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 3月 21日召

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60亿元的担保，其中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130,000万

元，对常德天鼎丰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80,000万元，对锦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50,
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2月28日、2025年3月22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9）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前，公司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余额为43,000万元，其中4,000万元为

2025年2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5年3月21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下

简称“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39,000万元为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唐山技术公司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为91,000万元；公司对常德天鼎丰的担保余额为40,000万元，其中20,000万元

为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20,000万元为 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常德天鼎丰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为60,000万元；公司对锦州东方雨虹的担保余额为19,000万元，均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因此，锦州东方雨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仍为

50,000万元。

本次担保实际发生后，公司对唐山技术公司的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其中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4,000万元，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39,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7,000万元），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为84,000万元；公司对常德天鼎丰的担保金额为43,000万元（其中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0,000万元，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担保议案后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20,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剩余

可用担保额度为57,000万元；公司对锦州东方雨虹的担保金额为21,000万元（其中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议案前已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为 19,000万元，本次担保金额为 2,
000万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8,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唐山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13年8月26日；

2、注册地址：唐山市丰南沿海工业区荣盛街18号；

3、法定代表人：刘贵启；

4、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

生产专用机械制造；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建筑防水卷

材产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不含砂石料）；建筑装饰材料销售（不含砂石料）；新材料技术研发；机械设备研发；货物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进出口除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技术进出口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唐山技术公司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唐山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1,212,206,997.99元，负债总额 795,037,
636.13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80,131,780.82元，流动负债总额 523,232,017.22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417,169,361.86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692,285,013.84元，利润

总额189,812,075.29元，净利润162,609,174.66元。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唐山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1,263,562,740.27元，负债总额 924,896,
872.94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90,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836,703,542.39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338,665,867.33元，2025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55,077,913.40
元，利润总额84,113,535.85元，净利润71,496,505.47元（2025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唐

山技术公司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唐山技术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名称：常德天鼎丰非织造布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20年9月20日；

2、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天鼎丰路1号；

3、法定代表人：陈桂福；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销售；建筑防水卷材

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保温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6、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鼎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常德天鼎丰100%的股权，为天鼎

丰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常德天鼎丰资产总额 1,396,469,079.82元，负债总额 1,252,389,
110.36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31,477,777.74元，流动负债总额 928,566,654.02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0.00元，净资产144,079,969.46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1,046,580,115.65元，利润

总额29,621,678.64元，净利润25,565,785.73元。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常德天鼎丰资产总额 1,437,190,748.17 元，负债总额 1,259,427,
140.53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00,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968,093,972.77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177,763,607.64元，2025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52,630,600.31
元，利润总额39,627,809.62元，净利润33,683,638.18元（2025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常

德天鼎丰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常德天鼎丰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公司名称：锦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日期：2010年7月9日；

2、注册地址：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海大街一段20号；

3、法定代表人：李洋；

4、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各类防水涂料、防水卷材及其他相关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6、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锦州东方雨虹100%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数据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锦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308,276,268.43 元，负债总额 31,814,
431.17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31,814,431.17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276,461,837.26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341,461,181.59元，利润总额 19,126,
543.06元，净利润16,561,042.37元。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锦州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548,912,798.70 元，负债总额 269,687,
914.61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1,5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 269,687,914.61元），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 0.00元，净资产 279,224,884.09元，2025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6,903,164.35
元，利润总额3,821,555.13元，净利润2,763,046.83元（2025年上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锦州

东方雨虹最新的企业信用等级为8级。

8、锦州东方雨虹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浦发银行河北雄安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雄安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

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柒仟

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二）公司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保证人：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1）保证期间为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

期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3、担保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叁仟

万元整为限。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三）公司与中信银行沈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1、担保方式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

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3、担保金额

甲方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4、保证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

其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唐山技术公司、常德天鼎丰及锦州东方雨虹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能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担保风险，且唐山技术

公司、常德天鼎丰及锦州东方雨虹生产经营情况正常，信用状况良好，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607,246.41万元，占公司2024年

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35%。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602,493.41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4.16%；公司及

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753万元，占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0.19%。

如考虑本次新增担保额度，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619,246.41万元，占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4.84%。其中，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下属公

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614,493.41 万元，占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4.64%；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4,753万元，占公司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0.19%。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上述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

五入造成。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浦发银行河北雄安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公司与中信银行沈阳分行之间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4、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5、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3日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234 证券简称：开尔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0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

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开尔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盛蕾

0579-82888566

浙江省金华市金义都市经济开发区广
顺街333号

stock@zjk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汝婷

0579-82888566

浙江省金华市金义都市经济开发区广
顺街333号

stock@zjke.com

30023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3,848,746.43

11,615,408.37

1,127,109.38

24,250,896.09

0.0231

0.0231

1.01%

本报告期末

1,336,908,002.94

1,145,179,732.67

上年同期

210,983,356.34

7,706,214.18

2,787,898.96

40,041,901.82

0.0153

0.0153

0.69%

上年度末

1,347,334,484.20

1,140,261,912.6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46.04%

50.73%

-59.57%

-39.44%

50.98%

50.98%

0.3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0.77%

0.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邢翰学

23,351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22.4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112,787,412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84,590,559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0

数量

26,800,000

吴剑鸣

邢翰科

李胜军

李光宇

曾泽斌

宗群

浙江开尔
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
司-第二
期员工持
股计划

熊国成

刘永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9.89%

9.26%

1.98%

1.80%

0.99%

0.81%

0.79%

0.75%

0.62%

1、邢翰学、吴剑鸣、邢翰科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中邢翰学与吴剑鸣系夫妻关系，邢翰学与邢翰
科系兄弟关系；2、除邢翰学、吴剑鸣、邢翰科为近亲属关系外，公司未知前十大股东中的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公司股东李胜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9,178,902股，通过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74,281股，实际合计持有9,953,183股；

2、公司股东宗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4,06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4,060,000股；

3、公司股东谢红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0股，通过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364,321股，实际合计持有2,364,421股。

49,763,906

46,572,225

9,953,183

9,056,474

5,000,000

4,060,000

3,960,600

3,769,962

3,120,039

37,322,929

34,929,169

0

0

0

0

0

0

2,340,029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3,000,00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翰学
2025年8月22日


